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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发生金额和放弃参股公司常州钢研极光增材制造有限公

司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人”）作

为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研高纳”或“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就钢研高纳2026年度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和放弃参股公司常州钢研极光增材制造有限公司优先

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保荐人进行的核查工作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代表人查阅了钢研高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文件、相关董

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以及相关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其关联交易的合理

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202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事项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2026年度预计与中国钢研及其下属关联企业发生日

常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为3.80亿元，具体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及

常州钢研极光增

材制造有限公司 

商品、劳

务等 
市场价 13,000 660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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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劳务及服务 钢研纳克检测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测试化验

劳务等 
市场价 8,000 794 6,128 

钢研昊普科技有

限公司 

加工劳务

等 
市场价 3,000 291 2,446 

中国钢研及其他

下属子公司 

商品、劳

务、房租

等 

市场价 6,500 182 3,510 

采购小计 30,500 1,927 14,410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及劳

务 

钢研国际新材料

创新中心（深圳）

有限公司 

商品、劳

务等 
市场价 4,500 - 3,350 

中国钢研及其他

下属子公司 

商品、劳

务等 
市场价 3,000 199 1,261 

销售小计 7,500 199 4,611 

合计 38,000 2,126 19,021 

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2025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中相关规

定，中国钢研是公司控股股东，公司预计与中国钢研及其实际控制的企业的关联法人发生交

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0.5%的，其与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并“中国

钢研及其他下属子公司”的交易金额进行列示，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按关联交易类别内部调

剂使用相关关联交易额度，具体交易金额及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2、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5年，公司按年度经营目标积极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为满足生产经营

需求，与相关关联方发生了正常的采购、销售等经营业务。2025年，公司实际与

中国钢研及其下属关联企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为1.90亿元，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向

关

联

常州钢研极

光增材制造

有限公司 

商品、劳

务等 
2,326 8,000 0.82% -7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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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人

采

购

原

材

料

及

劳

务

及

服

务 

钢研纳克检

测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测试化验

劳务等 
6,128 8,000 2.16% -23.40% 

中国钢研及

其下属子公

司 

商品、劳

务、房租

等 

5,956 5,500 2.10% 8.29% 

采购小计 14,410 21,500 5.08% -32.98%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商

品

及

劳

务 

钢研国际新

材料创新中

心（深圳）

有限公司 

商品、劳

务等 
3,350 4,000 0.91% -16.25% 

中国钢研及

其下属子公

司 

商品、劳

务等 
1,261 7,000 0.34% -81.99% 

销售小计 4,611 11,000 1.25% -58.08% 

合计 19,021 32,500 6.33% -41.47%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 

公司在进行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根据业务

需求情况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易的上限金额进行充分的评

估与测算。日常运营过程中，公司根据市场实际需求与变

化情况适时调整采购及销售的策略，因此预计金额与实际

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

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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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 

公司在进行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根据业务

需求情况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易的上限金额进行充分的评

估与测算。日常运营过程中，公司根据市场实际需求与变

化情况适时调整采购及销售的策略，因此预计金额与实际

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

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注 1：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

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追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的议案，同意增

加与关联方钢研国际新材料创新中心（深圳）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调整额度由原来的 1,500 万元调整为 4,000 万元。 

注 2：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第二十

四条“上市公司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在适用关于实际执行超出预计金额的规定时，以

同一控制下的各个关联人与上市公司实际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合计金额与对应的预计总金

额进行比较。非同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人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不合并计算”之规定，

公司与上述同受控股股东中国钢研控制的企业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内部调剂使用相关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具体交易内容和金额以签订的合同为

准。2025 年度，公司与中国钢研控制的企业实际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未超过预计

总金额。 

（二）主要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6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高宏斌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76号 

经营范围：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及其计算机应用、电气传动及仪器仪表

集成系统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工程承包、工程监理和设备成套；冶

金与机械电子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电子元器件、机电产品的研制、生产和销

售；环保、能源及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材料、设备的研制、销售、工程承包；冶

金分析测试技术及仪器仪表、设备的开发、销售；分析测试技术及仪器仪表、设

备的开发、销售；进出口业务；投融资业务及资产管理；稀土及稀有金属矿、稀



                                                 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5 

土及稀有金属深加工产品、稀土及稀有金属新材料、稀土及稀有金属科技应用产

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物业管理自有房屋出租；餐饮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餐饮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系公司控股股东。 

（2）钢研昊普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吕周晋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76号23幢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与

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生产压力容器、机电设备、机械设备（限在外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机械设备

租赁（不含汽车租赁）；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关联关系说明：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钢研控制的公司。 

（3）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8,31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植岗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13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标准化服务；环境保护监测；仪器仪表制造；试验机制造；实验

分析仪器制造；机械设备研发；仪器仪表销售；试验机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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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发展；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计量技术服务；会议及展览服

务；智能仪器仪表制造；智能仪器仪表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认证服务；特种设备

检验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钢研控制的公司。 

（4）钢研国际新材料创新中心（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毕中南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桃花路8号 中天元物流中心B栋

三层 

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前沿新材料制造；前沿

新材料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数字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无。 

关联关系说明：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钢研控制的公司。 

（5）常州钢研极光增材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333.3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毕中南 

注册地址：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宜南路377号创新产业园23号厂

房西侧一、二层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

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增材制造；增材制造装备制造；金属制品研发；

新材料技术研发；有色金属合金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金属链条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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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金属制品制造；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增材制造装备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型金属功

能材料销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销售代理；技术推

广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系公司参股子公司。 

2、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上述关联方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

好，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1、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主要包括采购金属原材料、检测服务等，销售 

棒材、板材、高温合金等产品。 

2、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依据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定价依据，与向第三方采购、销

售价格不存在明显差异，并以货币方式结算，确保关联交易公平合理，公司的关

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鉴于公司与中国钢研及其下属单位、联营企业每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数量

较多，关联交易均根据双方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进行，平等协商后逐笔签署具体合

同，协议的签订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协议内容明确、具体，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和规划，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公平、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数额占

公司同类业务比例较小，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



                                                 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8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事项已经第七届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第六次会议事前审议通过。2026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发生金额》的议案，在审议时，关联董事陈思联先生、曹爱军先生回避表决，

其余七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钢研作为关联股东将在

审议上述议案时回避表决。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公司本次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审议同意，本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交易

具有商业合理性，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市场化原则，未损害公司和

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方产生依赖。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三、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放弃参股公司常州钢研极光增材制造

有限公司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内容 

常州钢研极光增材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研极光”）系钢研高纳的参

股公司。2021年4月，公司出资1,000万元参股投资设立钢研极光，公司持股20%，

钢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研投资”）持股20%；2022年1月，公司和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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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投资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对钢研极光运营管理、股东权利等方面与钢研

投资保持一致行动；2023年8月，公司和钢研投资同比例分别向钢研极光增资

4,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股20%，钢研投资持股20%。 

根据《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钢研投资拟将持

有的钢研极光20%股权按账面净值无偿划转至钢研国际新材料创新中心（深圳）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研国创”），转让方钢研投资及受让方钢研国创均为公

司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钢研”）全资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系中国钢研作为履行国有企业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在其同一控制下

企业内部进行的无偿划转行为，该无偿划转属于行政划拨行为，无需支付对价和

进场交易。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规划、战略布局等因素，公司放弃本次股权转

让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钢研国创成为钢研极光控股股东，公司持股比例不变，

仍为20%，公司将与钢研国创重新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并公告。 

2、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方钢研投资和受让方钢研国创均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钢研

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放弃参股公司优先购买权事项属于关联交

易。 

3、审议程序 

2026 年 3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

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放弃参股公司常州钢研极光增材制造有限公司优

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思联先生、曹爱军先生回避表决，表

决结果为：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上述议案已经第七届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第六次会议事前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审核意见。 

过去 12 个月，除已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外，公司与中国钢研及其下属

企业累计发生关联交易 2 次，金额 1,912.82 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5%以上，无需经股东会审议批准。 

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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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不构成重组上市情形，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钢研投资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48,124.2887 万元 

（4）成立日期：2020 年 6 月 19 日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76 号 10 幢等 68 幢-62 幢 368 号 

（6）法定代表人：荣岩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MA01T3N94M 

（8）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9）股东及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8,124.2887 100.00 

合计 48,124.2887 100.00 

钢研投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钢研投资为公司的关联

法人。 

（11）主要财务数据：钢研投资 2025 年度未经审计营业收入为 11,173.25 万

元，净利润为 4,983.09 万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87,098.04

万元，净资产为 61,023.5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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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2、受让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钢研国际新材料创新中心（深圳）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4）成立日期：2023 年 12 月 28 日 

（5）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桃花路 8 号中天元物流中

心 B 栋三层 

（6）法定代表人：毕中南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D9C8H71T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前沿新材料制造；前沿新材料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数字技术服务；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无。 

（9）股东及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0 100.00 

钢研国创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钢研国创为公司的关联

法人。 

（11）主要财务数据：钢研国创 2025 年度未经审计营业收入为 1,176.53 万

元、净利润为-7,379.34 万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35,147.00

万元、净资产为 25,611.2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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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常州钢研极光增材制造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8,333.333 万元 

（4）成立日期：2021 年 4 月 2 日 

（5）注册地址：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宜南路 377 号创新产业园

23 号厂房西侧一、二层 

（6）法定代表人：毕中南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MA25L6KDXN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

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增材制造；增材制造装备制造；金属制品研

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有色金属合金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金属链条

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增材制造装备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型

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销售代理；

技术推广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2、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36,574.85 

负债总额（万元） 20,350.14 

应收款项总额（万元） 12,576.37 

净资产（万元） 16,2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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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项目 2025 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10,011.06 

营业利润（万元） -1,989.20 

净利润（万元） -1,921.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30.60 

3、交易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钢研投资有限公司 1,666.6666 20.00 

2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66.6666 20.00 

3 平度市极光睿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450.00 17.40 

4 常州武南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83.3333 10.60 

5 
新格局海河滨海股权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33.3333 10.00 

6 
大慧智盛（青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00.00 9.60 

7 
招远银河泓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00.00 6.00 

8 嘉兴宸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3.3333 4.00 

9 
江苏疌泉元禾原点智能叁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6.6666 2.00 

10 
苏州工业园区尹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3.3333 0.40 

合计 8,333.333 1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钢研国际新材料创新中心（深圳）有限公司 1,666.6666 20.00 

2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66.6666 20.00 

3 平度市极光睿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450.00 17.40 

4 常州武南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83.3333 10.60 

5 
新格局海河滨海股权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33.333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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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6 
大慧智盛（青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00.00 9.60 

7 
招远银河泓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00.00 6.00 

8 嘉兴宸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3.3333 4.00 

9 
江苏疌泉元禾原点智能叁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6.6666 2.00 

10 
苏州工业园区尹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3.3333 0.40 

合计 8,333.333 100.00 

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以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方式进行，受让方无需支付任何对价。 

（五）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双方同意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钢研极光 20%股权划转至钢研国创。 

本次无偿划转具体内容和相关条款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六）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放弃对钢研极光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系基于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结合自身资金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对钢研极光的持股比例不变，钢研极光仍为公司参股

公司，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更。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

联交易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6 年度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七）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放弃参股公司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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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放弃参股公司常州钢研极光增材制造有限公司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陈思联先生、曹爱军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

案。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生额在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批准。 

（八）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公司本次放弃参股公司常州钢研极光增材制造有限公司优先购买权暨关

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本次确认股权转让支付对价暨关联交易事项发生额在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批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关联交易以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方式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

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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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和放弃参股公司常州钢研极光增材制

造有限公司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孙  琪   吴思航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